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 站在

被告席上的男子在盗窃得手后并

没有逃跑， 而是直接睡在了被盗

窃的门店里， 直到被主人抓个正

着。 最终， 男子因盗窃罪被判拘

役 5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2007 年， 王新立 （化名）

来沪务工， 当年， 因与某餐饮老

板发生冲突， 王新立叫来老乡将

人打成轻伤， 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个月。 之后几年里， 王新立

又因猥亵妇女被数次行政拘留。

去年 7月， 王新立注意到几

家门店正在停业整修， 刘先生的

麻辣烫店就是其中之一。 这天深

夜， 王新立经过刘先生的门店

时， 发现店门是用木板钉钉住

的， 便用力将门缝拉大， 钻了进

去。 借着月光， 王新立在房间内

翻到一部苹果手机。 之后的两三

天里， 他先后偷走了耳机、 拖

鞋、 脸盆等各类杂物。

胆大的王新立在偷盗之后竟

直接在屋里住了下来， 且一住就

是四五天， 直到后来房屋主人刘

先生通过监控才发现王新立的所

作所为， 并于深夜上门将王新立

抓住。

鉴于王新立到案后如实供述

罪行， 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图为庭审现场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秦春辉 王丹

本报讯 应聘公司发出 Offer

（《录用通知书》）， 李先生满心欢喜

地回复确认。 然而， 就在入职报到

的当天， 李先生却被公司拒绝入

职。 一怒之下， 李先生将公司告上

法庭， 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赔偿 3万元。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劳动争议案， 经法庭调解，

最终公司赔偿李先生损失 5000元。

2018 年 6 月初， 李先生离职，

不久便接到一家医疗检验设备公司

的面试邀请。 经过几轮面试， 李先

生收到公司发送的 Offer， 上面载

明李先生的岗位为应用经理， 工资

为税前 9000元。

李先生欣然回复接受录用并同

意入职。 哪知， 李先生去公司入职

报到之时， 公司却说在核对李先生

学历证书信息后， 才发现李先生的

专业背景与公司期望的并不一致，

并当场拒绝李先生入职。

被拒的李先生想不通， 为了应

聘这份工作付出了许多时间成本和

机会成本， 公司既然已经作出录用

的承诺却又反悔， 导致他失去了其

他工作的机会， 公司应该要为此承

担赔偿责任。 李先生于是起诉要求

公司赔偿 3 万元。 对此公司也承

认， 公司确实存在工作失误， 对李

先生的学历情况未严格审核导致纠

纷发生， 同意对李先生进行一定的

赔偿， 但认为李先生主张的金额过

高了。

经虹口法院组织调解， 公司最

终赔偿李先生损失 5000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万小兰

尽管老人在生前立有遗嘱， 将

大部分房产给了女儿， 但为了让弥

留之际的老母亲能按习俗需要回到

老宅“叶落归根”， 女儿又不得不

与嫂子一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放

弃所有遗产。 那么人民调解协议与

遗嘱打架时， 财产该如何分配呢？

近日松江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

一审判决。

纠纷缘起一栋老宅

林老汉、 林老太膝下有一双儿

女。 儿子林刚与儿媳结婚育有一

子。 林家的宅基地房屋建造于

1983 年并于 1991 年办理了宅基地

使用权证， 使用权证记载的立基人

口为林老汉、 林老太、 儿子、 女

儿、 孙子五人。

2009 年 7 月， 林老太以儿媳

和孙子二人作为被告， 就涉案老宅

房屋提起分家析产纠纷。 后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林老太享有老宅房屋

75%的权利， 孙子享有 25%的权

利。 协议签署后林老太就搬去了养

老院， 后在律师的见证下立了一份

遗嘱并在律师事务所备案， 该遗嘱

中载明： 林老太去世后， 其在老宅

房屋中享有的 75%权利， 由女儿林

琳继承， 其他人不得继承。

2013 年 10 月， 林老太突发急

病昏迷不醒已到弥留之际， 林琳为

让母亲病逝前能按当地风俗回老宅

居住， 经社区调委会调解， 与大嫂

侄儿母子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一

份， 载明： 涉案老宅房屋财产归属

侄儿所有， 林琳自愿放弃该房屋的

一切继承权， 将来房屋发生的动迁

和其他事宜都有侄儿全权处理。

老宅权属起争执

林老太病故后， 嫂子与孙子母

子二人起诉林琳， 认为人民调解协

议合法有效， 据此请求法院判决孙

子对涉案老宅享有 100%的份额。

林琳认为应该按照林老太的遗

嘱进行认定， 嫂子对该房屋没有份

额， 侄儿对该房屋享有 25％的份

额， 其本人享有 75％的份额。

庭审中， 林琳向法庭陈述， 签

署该份人民调解协议是因为林老太

当时确已重病昏迷， 按当地习俗，

老人不能死在养老院， 想要回到老

宅去， 但当时老宅由嫂子占有， 嫂

子要求只有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才同

意林老太回家， 自己迫于无奈， 才

签订的该份协议书。 同时其陈述，

其除了在人民调解协议上表示过放

弃该房屋的一切继承权外， 林老太

去世后， 她从未作出放弃遗产的意

思表示。

调解书因无权处分而无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继承

法的相关规定，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 林琳与嫂子签署人民调

解协议时， 被继承人林老太尚未去

世， 继承尚未发生， 嫂子与侄儿也

非林老太的指定监护人， 并不具有

处分林老太财产的权利， 因此， 协

议签署时系争房屋中 75％的份额

仍是林老太的财产， 林琳无权处分

该财产， 且事后也未得到林老太的

追认， 故林琳代林老太作出的有关

房屋的处分系无效。

林老太去世后， 其遗留的遗产

发生继承， 有遗嘱的， 按遗嘱继

承；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 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的

意思表示， 没有表示的， 视为接受

继承。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 林老

太生前留有律师见证遗嘱一份， 将

其在系争房屋中 75％的份额留给

了林琳。 林琳在继承发生后， 也未

作出过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故依

据该份遗嘱， 林琳取得了该房屋中

75％的份额。 （文中均系化名）

相关链接>>>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组织下，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的协议，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

事合同。 人民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的重要一环，我国《人民调解

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 均肯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

效力。即，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

成的调解协议，具民事合同性质，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调解协议。

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

力有赖法院司法确认。 人民调解的

“调 ” 重情理 ， 司法裁判的 “诉 ”

重法理， 二者之间的衔接需要司法

确认程序。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分院公诉的一起特大走私

鱼鳔案获判。 被告人李某峰、 李某

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获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 8 年、 7 年， 并分别被

处罚金 20万元、 10万元。

2018 年 2 月 1 日， 被告人李

某峰、 李某仪携带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鱼鳔， 从墨西哥飞抵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 侦查机关在机场进行布

控， 将二人抓获， 并从其携带的行

李箱内查获石首鱼鱼鳔 97 包， 共

计 351个。

经鉴定， 上述鱼鳔均是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的鱼鳔， 来源于 351

个个体， 该鱼类为 《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 物种。

经核定， 上述鱼鳔价值人民币 200

余万元。

由于该案是全市首例走私鱼鳔

案， 尚无相关判例， 相关价值认定

所依据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已失效，

在鉴定机构的资质、 价值认定的依

据上存在争议， 市检三分院认真梳

理相关法律条文， 成功起诉了该

案， 打击了危害濒危野生动物的行

为， 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作出了积

极贡献。

检察官提醒>>>

民间传说石首鱼鱼鳔极富营养

和药用价值， 具有抗衰防癌止血等

奇效， 都是没有医学证明的。 加利

福尼亚湾石首鱼 1976 年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附录 I； 1996 年， 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 （IUCN） 红色名录将其

升级为极度濒危。 该鱼系受国际公

约和中国法律保护的鱼种。

法治庭审A6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两被告人拒不承认实施盗窃，坚持“零口供”

法院：DNA排除他人作案嫌疑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特殊的盗窃案， 两名被告人坚

持“零口供”， 拒不承认具体盗窃

事实。 然而， 公诉机关出示的监控

视频证据和 DNA 鉴定证据却完整

展示了两名被告人的盗窃事实。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宝山法院对

本案公开宣判， 被告人唐某和朱某

犯盗窃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和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 并

各处罚金。 本案件作为疑难杂案，

由宝山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王国新

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董学华出庭公诉， 上

海市公安局宝山公安分局领导率

30 余名公安干警旁听了这一场两

个半小时的庭审。

公诉机关：

入室盗窃40万元现金

据宝山检察院指控， 唐某、 朱

某经预谋， 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凌

晨 3时许， 至宝山区某汽车配件公

司， 从西侧铁栅栏缺口处钻入该公

司内部， 攀爬至二楼平台， 剪开防

盗窗进入办公室， 后撬门进入财务

室撬开保险箱窃得现金 40万元。

检察机关查明， 同日 10 时许，

被告人唐某在其暂住地被公安机关

抓获，当场被查获现金 24 万余元及

鞋子、旧手套、手电筒等物品。 被告

人朱某在其暂住地被抓获， 并当场

被查获现金 15万余元、手机 2部。

检察机关提请以盗窃罪追究唐

某和朱某的刑事责任， 且由于唐

某、 朱某均有故意犯罪前科， 均是

累犯， 建议依法从重处罚。

两被告人：

拒不承认实施盗窃

庭审中， 唐某辩称自己没有到

过案发地， 也没有实施盗窃， 民警

在其住处查获的现金是其朋友刚刚

归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 唐某的辩

护人则提出， 公安机关并没有查获

作案工具， 在两名被告人处扣押的

金额与报案失窃的金额不符， 未达

到被害人报案的 40 万元， 公诉机

关量刑建议过重。

朱某也辩称， 自己没有到过案

发现场， 并称案发现场的监控模

糊， 不能证明自己和唐某二人实施

了盗窃。 朱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

指控被告人朱某构成盗窃罪无异

议； 但提出， 本案中犯罪起意是唐

某， 且盗窃行为的主要实施者是唐

某， 朱某在共同盗窃过程中所起作

用是辅助作用， 作用较小， 从事后

分赃来看， 朱某不知道犯罪的金

额， 只被告知窃得 30 万元， 且仅

分得了 15 万元， 应认定为从犯，

请求对朱某从轻处罚。

之后，朱某当庭认罪，并希望认

定自己有坦白情节， 但是拒不供认

自己和同案犯唐某的具体犯罪事

实。

法院：

DNA鉴定排除他人嫌疑

法院审理后认为， 即便两名被

告人均不承认具体的盗窃事实， 但

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证实唐某、 朱

某的体貌特征与案发现场实施盗窃

人员的体貌特征相似， 且公安机关

在两人住处和随身均查获到的大额钱

款与失窃钱款数额相当。 同时， 公安

机关从案发地点提取的生物性物质，

通过 DNA 鉴定， 该生物性物质是他

人的概率分别是 10 的十六次方分之

一和 10 的十九次方分之一， 基本可

以排除为案外人所留。 公诉机关已提

交了完整证据链条， 足以认定被告人

唐某、 朱某的犯罪事实。

关于唐某、 朱某主从犯的认定部

分， 宝山法院认为， 二被告人分工虽

略有不同， 但二被告人均积极参与盗

窃犯罪的预谋、准备、实施和分赃，不

宜区分主从犯。 被告人朱某在到案后

的首份笔录中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但之后又予以翻供，且朱某在当庭

审理中表示其愿意认罪， 但又拒不供

认自己和同案犯唐某的具体犯罪事

实， 因此对朱某依法不能认定坦白情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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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协议与遗嘱“打架”听谁的？

全市首例走私鱼鳔案终落槌

公司突翻脸 到手Offer飞了

深夜“扫货”还安家“过日子”


